
【案情简介】
投保人吕女士，55

岁，于 2014 年 7 月 31 日
通过某业务员为其侄女
的孩子购买了一份终身
年 金 保 险（分 红 型）产
品 ，年 交 保 费 为 10 万
元，保单累计缴纳保费
10万元。

2015 年 4 月份，投
保人吕女士以业务员销
售误导为由向保险公司
投诉，坚决要求全额退
保。保险公司在与投保
人吕女士多次协商未果
的情况下，向调解委员
会申请调解。
【调解结果】

调解过程中，调解员们听取了双方的诉求。吕
女士表示，业务员告知保单收益很高，且被保险人
的年龄越小越合适。吕女士觉得自己没有结婚无
子女，侄女的孩子比较小，平时关系也不错，因此被
保险人为侄女的孩子。后来听说保险只能给自己
的直系亲属投保，否则保险无效，遂向保险公司要
求全额退保。保险公司则认为，被保险人虽然不是
投保人的直系亲属，但根据《保险法》第三十一条，
如果被保险人（监护人）同意，保险合同效力便没有
问题，因此无法满足其诉求。

调解员听取双方的陈述后，了解到双方争议的
焦点问题，吕女士的担心主要来自于对保单的效力
问题，同时表示自己快退休了，后续缴费能力堪忧。

调解员耐心向吕女士解释了《保险法》相关规
定，虽然投被保险人非直系亲属不存在法律关系，但
是都是本人签字代表本人意愿，故从法律层面分析，
公司无法满足合同无效且退还全额保费的要求。

经过调解员们现场耐心的沟通讲解，最终保险

公司与吕女士协商达成一致，并签署了调解协议。
【案件评析】

保险公司在对销售人员训管理时，应该向消费
者讲清年金保险产品性质与特点以及与其他投资
产品的区别，尤其要明确强调年金保险的保险期
间为终身最长达到 105 岁的实际含义，投保人与
被保险人的法律关系及在保险合同中的权利责
任，站在消费者角度，评估其缴费能力，务实讲解，
帮助消费者正确理解终身寿险的作用并合理制定
保险计划，从而减少纠纷的发生，为公司赢得长期
的市场口碑。

消费者在购买年金保险时应查看现金价值表，
充分了解退保损失。保险退保退还投保人现金价
值，在缴费期内现金价值一般都低于所交保费，尤
其在承保后前两三年退保，消费者会面临比较大的
损失。在保险合同中现金价值表对每个保单年度的
退保金额都会以数据或比例形式明确列出，建议消
费者未雨绸缪，对照现金价值表进行退保损失估算，
避免造成退保时难以接受的损失。▋牛颖惠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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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产品不能随便乱起名

奇葩险种将消失
监管层对互联网保险的整顿越来越严格，

在去年年底开展对网络互助涉及变相或实际经

营保险业务进行整治后，仅半个月就出台了《财

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指引》（以下简称《指

引》）。这一《指引》在鼓励创新的同时，进一步

体现了“保险业姓保，保监会姓监”的特色，以后

“防小三险”“摇号险”这样带有噱头、博彩性质的

奇葩险种将退出历史舞台。

在互联网保险蓬勃发展之前，最早由安联财

险于 2013 年在淘宝上推出“赏月险”，这款以天

气为卖点的产品主险是一款人身意外险，附加因

为天气原因赏月不便给予一定的补贴。这款趣

味保险改变了消费者对保险的看法，也改变了部

分消费者在网上购买保险的习惯。这一产品随

后引爆了互联网保险的研发，但也出现了一系列

名字劲爆的产品，包括“脱单险”“怀孕险”“防小

三险”“雾霾险”等，引发了舆论关注。

此次《指引》的出台，前所未有地将产品研发

的“保险业姓保”的性质凸显出来。比如第七条

中明确规定不得“承保既有损失可能又有获利机

会的投机风险的保险产品”“无实质内容意义、炒

作概念的噱头性产品”，而在产品的名字上则提

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包括“个性化称号字数不得

超过10个字，不得使用低俗、不雅、具有炒作性质

的词汇”，而产品的名字必须由“保险公司名称＋

（地方性产品地域名称）＋主要保险责任描述（险

种）＋（版本）”构成。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各种创新型的保险

在国外其实普遍存在，比如在天气上，保险公司会

针对观光旅游、休闲娱乐、饭店、服装、冷饮等对天

气异常敏感行业进行各种研发。但与奇葩险不同

的是，这些与天气关系密切的行业可以因为天气

的变化造成的业务损失还获得保险的补偿，这与

“摇号险”等具备博彩性质的产品还是具有本质区

别，此次保监会就明确表示了必须得坚持财产险

的损失补偿原则，并严禁被保险人通过保险产品

获得不当利益。

所以，在关上奇葩险这扇门的同时，保监会

打开了鼓励创新的窗子。在《指引》中明确表示，

保险公司可以研究建立产品开发激励机制，鼓励

业务部门和分公司加大产品研究开发力度，鼓励

产品创新。鼓励保险公司采取设立保险产品创

新试验室等形式，实行专业化研发和管理，强化

保险产品创新能力。 ▋ 程行欢

年金保险与健康保险
年金保险：俗称养老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

生存为给付条件，并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时间间

隔分期给付生存保险金的人身保险。年金保险

按不同标准可分很多种，按缴费方式可分为趸缴

和年缴；按领取方式可分为定额、定时和一次性

领取等。保险专家认为，年金保险比较适合于有

稳定工作、不希望晚年生活品质下降的人群购

买。购买时机最好选择在30～45岁之间。

健康保险：是指因健康原因导致损失为给付

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健康保险一般包括四

种类型：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

险、护理保险等。无论年岁几何，我们都不应忽

略健康问题所带来的额外支出给家庭可能造成

的影响。投保健康保险，可减少不幸罹患疾病住

院或无法工作时的经济损失。 ▋中财

与其他商品不同，其他商品是在需要的时候，随
买随用，而保险则是“今天预备明天”，一旦明天遭遇
风险再投保为时已晚，趁风险还没有来临前投保才是正
当时。

保险不是保证不发生风险，而是在发生风险时，得到
帮助和支持。买保险就是把自己的风险转移出去，接受风
险的机构就是保险公司。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造成的经济
损失一般都是巨大的，受灾个人无法应付和承受的。转移
风险并非灾害事故真正离开了投保人，而是保险人借助众
人的财力，给遭灾受损的投保人弥补经济损失，为其排忧

解难。保险人以收取保费和支付赔款的形式，将少数人的
巨额损失分散给众多的被保险人，从而使个人难以接受的
损失，变成多数人可以承担的损失，这实际上是把损失均
摊给有相同风险的投保人。保险费可以看作全体消费者
之间均摊损失。这种均摊损失的方法只是把损失平均化，
但并没有减少损失。

无论你参与的是互助性质的保险还是购买了商业保险
公司的保险，费率上会有差别，产品形态也会不同，但“互
助”的特点始终贯穿于保险之中。用帮助别人的心，给自己
的生活来一点未雨绸缪，不是很好吗？ ▋周静

【案情简介】 投保人刘女士2006年为自己在某公司
购买了一份寿险保单，主险终身寿险，附加定期重大疾病
保险，保障到 65 周岁。2016 年初，刘女士以对某公司的
销售服务不满进行投诉，要求保险公司全额退保，并向保
险合同纠纷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调解结果】据刘女士介绍，自己需要的是终身保障的
重大疾病保险，而业务员设计的投保方案没有满足其需
求。

保险公司表示，经向代理人了解，该保险规划是根据
刘女士当年的实际情况规划，最终的投保决定是由投保人
本人做出的。当时如果刘女士投保重大疾病终身保险，保
费相对较高。考虑到刘女士投保时仅 26 岁，事业刚刚起
步，附加定期重大疾病保险保费相对低，先拥有一份重大
疾病保障，以后可以再进行补充。

此案件中，保险公司无明显过失，但考虑其投保时间
已经长达十年之久，刘女士的诉求没有更多的合理合法证
据支撑，保险公司最终没有满足刘女士的诉求，建议其继
续缴纳保险费持有保单。若提前退保只能按照合同约定
退还现金价值，为了表示诚意，向刘女士赠送高端体检服

务。刘女士经过理性思考，最终选择继续缴纳保险费，保
险合同持续有效。

【案件评析】 按照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合同是投
保人与保险人（保险公司）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
议。订立保险合同，应当遵循公平互利、协商一致、自愿订
立的原则，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
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

根据刘女士订立的保险合同的约定，投保人有解除合
同的权利，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解除合同，保险公司应按
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刘女士退还保单的现金价值。刘女
士保单下的现金价值少于其累计缴纳的保险费，刘女士中
途退保要遭受一定的保费损失。因此，不建议投保人中途
申请退保。

保险保障是家庭财务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其他
金融产品不可替代的作用，保险投保也不是一次可以到位
的。刘女士有较强的保险意识，保险规划得也比较早，随
着年龄、家庭状况、收入的变化，可以在原保险合同基础上
补充长期重大疾病保险，增加相应的保险保障额度和范
围，使得保险保障更充分。 ▋牛颖惠 整理

长期保险合同退保需谨慎

个案解析

投资论坛

保险知识

保险，给自己生活一点未雨绸缪


